
最新违法用地建设拆迁工作总结报告(大
全5篇)

随着社会一步步向前发展，报告不再是罕见的东西，多数报
告都是在事情做完或发生后撰写的。优秀的报告都具备一些
什么特点呢？又该怎么写呢？下面我就给大家讲一讲优秀的
报告文章怎么写，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吧。

违法用地建设拆迁工作总结报告篇一

区协调办主要负责组织指导、协调、监督、检查、考核全区
控违查违工作。

1、制定控违查违工作意见、实施方案和考核办法，量化分解
各责任单位控违查违工作指标。

2、督促、指导、监督街、镇、场、处和各部门履行控违查违
工作职责。

4、组织、调度、指挥全区大型强拆行动。

5、会同区绩效办对全区控违查违工作实施专项考评和绩效考
核。

2、负责对本辖区内单位和居民进行有关法律、法规和政策的
宣传教导。

3、负责组织街道土地、城管执法部门和村、组、社区做好巡
查发现工作。

4、组织、调度、指挥本辖区的强拆行动。

5、负责处理查处违法建设引发的影响社会稳定等问题。



6、完成区政府下达的控违查违工作任务。

1、承担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范围内违法建设的查处工作。

2、负责对新增违法建设实施劝阻制止和快速处置。

3、负责对历史存量违法建设的查处工作。

4、负责对群众举报、市、区专班发现、媒体曝光、领导批示
的违法建设及时查处工作，并做好回复、回告工作。

5、负责组织实施强制的拆除的行政执法。

1、承担对实行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以外区域的违法建设查处
工作。

2、负责查处在建筑楼位放线与规划验收前，未按照建筑工程
规划许可证规定建设的违法建设依法组织拆除。

3、负责对建设用地的巡查监管，依法查处乱占滥用土地、违
法交易土地行为。

4、对已审批的建设项目，要及时在申请人居住地现场公示，
并将审批项目抄送区城管（执法）局和相关街道。

5、及时依法查处在巡查中发现、部门移送、领导督办和群众
举报的违法用地行为。对依法给予行政处分或涉嫌犯罪的违
法建设当事人，及时移交监察或司法机关处理。

区水务局是堤防管理的主体单位，依照国家法律规定，特别
是要加强对重点河堤段违法建设的巡查控管和处置力度，确
保完成区政府下达的全年目标任务。

区交通局是公路管理的主体单位，依照国家法律规定，特别
是要加强对国道、省道两侧违法建设予以严查控管，做到及



时发现、及时拆除，确保完成区政府下达的全年目标任务。

区工商局、卫生局、文化局、环境保护局、房产局、供电公
司、自来水公司等部门要严格依照审批权限，对违法建设一
律不予办理相关手续。

区公安分局、建设局、监察局等部门要结合各自的职责，配

合好控制和查处违法建设工作。

1、各街镇要建立查控违协调办公室、各村（社区）要设立信
息员。信息员必须每天对辖区内违建情况进行巡查，村（社
区）干部要及时掌握巡查信息、并将搜集的信息及时报街镇
查控违协调办。协调办要于当日以书面形式向街镇场处分管
领导汇报。

2、各街、镇、场、处要组织以辖区内的国土（规划）管理部
门为主、城管（执法）部门参与的巡查专班坚持每天巡查，
做好每天信息搜集、汇总，并于当日以书面形式向街镇、处
分管领导汇报。

3、实行集中处罚权的

违法用地建设拆迁工作总结报告篇二

自今年4月27日全县开展违法建筑专项整治行动以来，各乡镇
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县级相关部门高度重视、积极行
动，迅速采取有效措施，营造舆论氛围，形成工作合力，深
入细致地开展了一系列相关工作，取得了明显成效。

全县各级各部门历时2个多月，共进行了三次清理，初步摸清
全县违法建筑的基本情况。据各乡镇（街道）第三次违法建
筑清理上报数据汇总，全县违法建筑共4109户，总占地面积
公顷，总建筑面积万平方米，已由乡镇政府收取部分城市建



设配套费、规划综合费、人防易地建设费等费用共计2171万
元。因县城城市建设用地范围内违法建筑情况复杂，整治工
作组还会对上报数据进行进一步核实。

城镇规划区内违法建筑共3411户，其中有543户办理了部分规
划国土建设手续，有2868户未办理任何许可手续。违法建筑
总占地面积公顷，其中国有土地上违法面积约公顷﹑集体土
地上违法面积约为公顷﹑另有公顷土地性质不详。违法建筑
总建筑面积万平方米，建设规模在500-1500平方米的有242户﹑
建设规模在1500平方米以上的有198户。已收取部分城市建设
配套费、规划综合费、人防易地建设费等费用万元。

建设手续的有267户，未办理任何许可手续的有431户。违法
建筑总占地面积公顷，总建筑面积万平方米，已收取城市建
设配套费等费用万元。其中，建设规模在500-1500平方米的
有34户﹑建设规模在1500平方米以上的有39户。

全县违法建筑整治工作启动后，县违法建筑整治工作领导小
组多次召集规划、国土等部门召开专题会议，对各阶段具体
工作步骤及工作措施进行研究、部署。建立了违法建筑整治
工作周例会制度，对前期工作进行总结，研究工作中遇到的
困难和问题，并对下一步工作进行部署。按照县政府关于全
县违法建筑整治工作的意见，及时细化，拟定了实施方案，
对违法建筑整治工作步骤、工作措施及工作要求进行了明确。
为保障整治工作有效推进，在领导小组下设综合组、整治组、
维稳组、宣传组、督导组；抽调了9名工作人员在县规划局集
中办公，负责综合组及整治组日常工作，做到了“任务、机
构、人员、制度”四到位。各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
县级相关部门也迅速成立违法建筑整治工作领导小组及办公
室，层层召开动员大会、群众大会，对违法建筑整治工作进
行动员部署，制定本辖区内违法建筑整治工作实施方案，明
确工作任务和工作责任。全县违法建筑整治工作形成“领导
小组统一指挥，各级各部门各工作组各司其职、齐抓共管、
形成合力”的工作格局。



。全县动员大会后，各级各部门采取发放宣传单、出动宣传
车等多种方式，对违法建筑整治工作进行宣传动员，掀起了
违法建筑整治工作的热潮。

和林镇、龙门镇、虎城镇等乡镇召开多次违法建筑整治工作
专题会议、违法建筑业主会议，对整治工作进行宣传部署。
县规划局共出动150人次、58车次赴县城和20多个乡镇进行规
划法律法规及违法建设整治工作宣传，共发放50000份宣传资
料，接受咨询2000余人次。在梁平电视台、《梁平报》、
《梁平手机报》开设“违法建筑整治”专栏，共播出电视新
闻报道13条次，刊登文字稿件21篇、图片稿件8 幅。及时编
写违法建筑整治工作简报，对整治工作进行全方位、全过程
报道，已发出工作简报26期。做到了电视有画面、报纸有文
章、宣传有图片、广播有声音，使集中整治活动家喻户晓，
深入民心，形成了强大的舆论氛围。

4月底至6月底，各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按照全县违
法建筑整治工作的部署，落实专门人员，开展了辖区内违法
建筑清理登记工作。县城违法建筑调查摸底和核实工作采用
双管齐下、齐头并进的方式，由梁山街道办事处、双桂街道
办事处、合兴镇主要领导牵头，抽调县规划、国土房管、城
乡建设、市政园林（综合执法）等部门工作人员88名，成立
三个调查组，按照“分片包干”的原则，对新城区、老城区
和火车北站片区三个片区的违法建筑进行全方位摸底排查和
核实。各乡镇违法建筑调查摸底由乡镇违法建筑整治工作领
导小组牵头，成立专门调查组具体抓落实。为摸清全县违法
建筑的真实情况，县违法建筑整治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共发
出三次违法建筑清理工作通知，督促各乡镇（街道）如实上
报数据。针对前两次上报数据存在漏报、瞒报的现象，第三
次清理登记工作采取乡镇（街道）主要负责人签署承诺书的
方式，对如实上报数据进行承诺，提高了上报数据的真实性。
第一次全县违法建筑清理登记工作汇总数据为违法建筑总建
筑面积213万平方米，第二次汇总数据为建筑面积266万平方
米，第三次清理汇总数据为建筑面积313万平方米。



。全县违法建筑整治工作启动后，按照“严控增量、消化存
量”的整治工作原则，为遏制新增违法建筑，在领导小组的
指挥下，县纪委（监察局）、县规划局、县国土房管局、县
城乡建委、县综合执法局五个部门抽调精兵强将，组成违法
建筑联合巡查组，实行县城街道普遍查、重点区域经常查、
重点时段及时查的“三查”机制。自5月30日到7月4日，巡查
组对全县33个乡镇（街道）违法建筑停工情况进行了巡查，
发现大部分乡镇均有在建违法建筑施工情况，累计在建违法
建筑面积41万平方米。巡查组及时对在建违法建筑下达停工
通知，并责令其立即停止建设。同时，建立了违法建筑巡查
通报制度，采取正面表扬和反面曝光的方式，对辖区内违法
建筑停工的乡镇进行了表扬，对违法建筑顶风建设的乡镇进
行了通报。为有效停止违法建筑施工，县违法建筑整治工作
领导小组办公室发出《关于对在建违法建筑停止施工用电的
函》，要求各乡镇人民政府牵头，由电力部门落实停电措施，
对在建违法建筑停止施工用电。通过一系列举措，有效遏制
了新的违法建筑的产生。

各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积极落实属地管理责任，加
大违法建筑整治及拆除工作力度。聚奎镇政府组织对规划区
内建筑面积270平方米的违法建筑进行了拆除。屏锦镇政府牵
头组织，规划局、国土房管局、综合执法局积极配合，共出
动100余人对屏锦镇2处违法建筑进行了强制的拆除，共拆除
违法建筑565平方米。通过强拆行动，对周边群众起到了“拆
除一片、震慑一片”的效果，有效遏制了违法建筑的蔓延。

按照县规划、国土房管、城乡建设、市政园林 （综合执法）
等县级相关部门提出的违法建筑的处臵意见，初步拟定全县
违法建筑处理办法，并在周例会上进行了三次讨论。该办法
对全县违法建筑进行了界定和分类，对严重性质的违法建筑
及一般性质的违法建筑提出了不同的处理意见，对在建违法
建筑、竣工违法建筑、临时违法建筑提出了具体处臵原则和
办法，明确了违法建筑的处罚标准、税费追收标准以及规划、
国土、建设施工手续补办办法等内容，为全县违法建筑的处



臵提供了依据，实现了违法建筑整治从初步阶段向纵深化的
转变。

违法建筑整治行动与打非治违、土地矿产卫片执法、文明县
城创建工作密切相关，应该是殊途同归，都是为了把我们的
县城建设得更加美丽。我们不是孤军奋战，而是相互配合，
共同推进。按照违法建筑整治工作的总体安排，下一步将由
县规划、国土房管、城乡建委、市政园林（综合执法）开展
违法建筑核实、查证和认定工作，按照全县违法建筑处理办
法，分门别类对违法建筑进行逐一处理。针对违法建筑核实
及处理的复杂性，拟按照“试点示范，以点带面、全面推
进”的方式，选取一个镇作为试点镇，派出工作组入驻该镇，
开展违法建筑核实、查证、认定和处理工作，发现具体问题，
积累工作经验，推进整体工作。

违法用地建设拆迁工作总结报告篇三

按照市政府开展安全隐患大排查、大拆除的工作要求，规划
分局根据市局拆违专项行动指挥部的安排部署，有组织、有
步骤的开展违法建筑排查工作，取得了阶段性成果。

一、工作完成情况

截止到2013年9月30日，分局共查处违法建筑2817处，总面
积54469平方米。其中：重大安全隐患132处，面积6758平方
米；影响居民安全隐患2685处，面积4711平方米。分局对这
些违法建筑下达了限期拆除公告，并全部移交区政府。

二、工作的具体措施

（一）加强领导，明确工作目标

分局按照市局的要求，结合实际制订了《安全隐患违法建筑
大排查、大拆除行动实施方案》，成立了由王雅冬局长为组



长，王忠军和闫柏涛副局长为副组长、内设科室负责人为成
员的行动领导小组，召开了全分局动员大会，雅冬局长深刻
阐述了开展大排查、大拆除行动的重要意义，明确了行动的
主要内容和实施步骤，号召全体党员干部要充分发挥先锋模
范作用，出色完成此项工作。

（二）调整工作重心，全力推进专项工作

分局打乱原有科室人员安排，成立了三个“攻坚小组”，按
街道社区分片划分给“攻坚小组“，保证违法建筑排查到人，
安全隐患违法建筑拆除到人，同时，安排专人负责相关信息
的整理和上报工作，加强和街道办事处、市容、国土等部门
的工作联系，相互之间密切配合，形成工作合力。

三、下一步工作重点

在下一步工作中，我们要做好“查缺补漏“工作，力争达到
地毯式排查，不留死角，实现区域全覆盖。对于新发生、新
举报的违法建设，我们将及时查处并移交。同时将做好集中
拆除行动的准备工作，按照政府工作安排，参加集中行动，
完成拆除违法建设的工作任务。

长春市规划局双阳分局 二〇一三年九月二十六日

违法用地建设拆迁工作总结报告篇四

20xx年以来，县城市管理执法局按照县委、县政府关于加强
控制、严厉打击违法建设的要求，认真贯彻《xxx城乡规划法》、
《xxx行政处罚法》和《xxx行政强制法》等法律、法规，坚持
依法执法、文明执法，加大监管力度，认真履行职责，使我
县城市环境不断得到改善，城市建设秩序日趋规范。

随着近几年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和房地产市场持续升温，群众
对城区住房的刚性需求导致我县城市建设秩序面临前所未有



的挑战，突出表现为城区范围内违法占地行为猖獗，违法违
章建设现象屡禁不止。县政府《关于整顿土地市场秩序打击
违法建设行为的通告》发布以来，我局按照县委、县政府统
一部署，不断加大管理力度，多次开展城区违法建设专项集
中整治行动，城区违法建设总量大幅下降，城区建设秩序明
显好转。2011年，我局共查处各类违法建设580户，其中规划
部门移交484户，今年来，我局查处违法建设271户，其中规
划部门移交219户，同比下降、，目前，各类违法建设基处于
停建状态，主次干道违章搭建临时建筑的现象也基本杜绝。
但是，县规划区内占地违建现象点多、面广，由于当前执法
机制、力量等各方面的原因，西拆东建、屡拆屡建的现象仍
然存在，违法建设的管控还一时不能达到理想的效果。

建设户因规划影响自身利益而违反规划要求进行建设或者利
用执法人员管理空档抢建，企图形成事实，金山村移民工程
和电瓷厂还建工程均在手续不完备的情况下进行建设。

一些小型开发商伙同村（居）民借建私房名义骗取审批手续
后搞商品房开发，与执法部门“捉迷藏”，导致查处难。

因大量务工经商就业和农民进城人员需要在县城购房安顿，
城区住房的刚性需求日趋增长，住房供求两旺，在目前商品
房交易价格高居不下、群众购买力相对不足的前提下，建设
或购买价格较为低廉的小产权房、违建房成为这些群体的首
选，所以违法者不择手段，铤而走险，以家庭住房困难、危
房改建等为借口借机违建抢建，牟取暴利。同时，城东新区
部分村民利用节假日突击建设，以赚取拆迁补偿安臵费，并
导致其他人竞相效仿，违建现象增多。

虽然土管、规划相关法规早已颁布实施，而且有多年的管理
执法基础，但受利益驱动，一些不法分子唯利是图，牟取暴
利，藐视法律，抗法不遵；部分群众逐利跟风，守法意识淡
漠，知法违法。尽管政府三令五申，强力干预，但他们为了
自身利益，依然我行我素，见缝插针，无视城市规划抢建。



现我县城区规划区范围扩大，新增区域内的村民申请建房原
来只须缴交少量的审批费用，而现在建设审批须增加基础设
施配套费、防空费、放线测量费等相关费用，建房成本增加，
村民干脆不履行审批手续，擅自利用旧宅基地，空闲地等从
事违建，企图形成违法建设事实。

一方面，乡（镇）、村两级在日常巡查和监管方面敷衍塞责，
发现不报告，报告不及时，造成工作脱节。

个别干部甚至通风报信，暗中参与小户型商品房建设，获取
非法利益。第二，乡（镇）政府在制止违法建设方面因没有
行政执法权，从而对本村发生的违法占地违法建设情况视若
无睹，不出面制止，听之任之。第三，国土、城管、规划部
门查处违法用地、违法建设或依法拆违过程中，按程序执法、
移交需要一定的时间，城管部门查处违法建设又主要是规划
后管控，在违法建设形成的过程吕，执法力量相对单一、薄
弱，而期间因又违法建设形成快，往往耽误了最佳执法时间。
这些违法建设如没有得到及时制止和拆除，造成群众误判，
认为政府执法不严，有机可乘，助长了违建户的投机心理和
嚣张气焰。

城管执法局成立以来，由于执法力度的不断加大，工作中经
常频繁遭遇违建户群体性对抗及黑恶势力的阻挠、恐吓、围
攻等暴力抗法行为，承担了较大的风险和压力，不久前，我
局执法人员在执法过程就发生了君临时代开发商打砸执城管
法车辆的不良事件；同时，由于违法建设现象由来已久，没
有得到及时的清理整治，积案严重，需要处理的历史欠账太
多，旧帐未还又添新帐，城管部门面临着更大的工作压力，
影响了对违法建设行为的打击力度。

我局把拆违控违工作纳入重要议事日程，明确了由“局长负
总责，分管局长抓落实，各中队组织实施”的工作思路，制
定防控监管、应急维稳、巡查督查等工作制度，推行片区包
保管理机制，由5个执法中队结合《城市管理目标考核细则》



有关要求，分别负责处臵各自辖区内违法建设行为，实行全
天候、全覆盖、无缝隙监控，及时发现、及时报告控制区域
内的各类违法建设，力求对违法建设做到早发现、早制止、
早预防。同时，我局坚持每月召开一次工作例会，从各方面
完善管理机制和管理手段，理顺工作关系，明确工作职责，
力求做到“五个一”，即：第一时间发现、第一时间制止、
第一时间报告、第一时间拆除和第一时间回复，促使违建管
控工作走向制度化、规范化。

为了保障控违拆违工作的顺利开展，我局组织执法人员对城
区违法建设进行“地毯式”排查，实行违法建设汇总月报制
度，通过建立详细的台帐准确掌握城区违法建设现状，并对
重大违建案件进行跟踪督办，实行跟踪管理。

违法用地建设拆迁工作总结报告篇五

情况，提出建设性意见和建议。视察报告分三个部分。

一、治理情况

（一）建立监管责任网络。按照省、市政府要求，全市建立
土地监管责任体系，把违法用地易发区，编制成全图，定人
定岗进行动态和静态监管，实行监管区域、村庄、耕地网格
化管理，建立责任制度完善、巡查职责规范、监管主体明确
的市、县、乡三级巡查网络，进一步强化违法用地监管体系
建设。

（二）强化严厉打击手段。全市各级国土部门创新执法方式，
采取卫星遥感监测、违法用地事前制止、督促检查上下联动、
重点案件挂牌督办、典型案件公开查处、触犯法律追究责任
等手段，标本兼治，多措并举，极大地震慑了违法用地、违
法建设的犯罪行为。2009年以来，不完全统计，全市共移交
公安机关涉法土地案件32案33人，查办违法犯罪线索19件，
侦破自侦案件48起，移送起诉42人。



（三）持续开展专项行动。2012年以来，开展卫片执法、查
处变更规划、清理规范用地、非法转让土地专项治理行动，
查处148宗违法用地、收缴罚没款1812.14万元，没收建筑
物45.75万平方米，查处变更规划45宗，收缴罚没款657万元，
出让金3.5亿元，累计处置土地34344亩、其中盘活置换用
地7420亩，为“国省市”重点工程规范用地手续160宗22887
亩、公开出让37宗2266亩、已收回罚没款4069.91万元、各类
规费（耕地开垦费、征地管理费）和土地出让金18.8亿元。

（四）严格建设用地审批。全市各级国土部门依法行政，严
格建设用地预审预报、约谈承诺制度，审批用地从各个业务
环节严格把关，谁办理谁监管，建立内部会审、执法监察、
反馈预警机制，对违法用地行为实现一票否决制。积极做好
重点工程项目用地保障，对重点项目应急用地、临时用地、
农业设施用地全程跟踪，减少环节，加快审批。结合全市总
体规划修编前期的分析和预测，合理布局，科学分配规划期
内主要用地指标，优先满足各级重点项目建设用地。加强土
地监管，主动服务大局，努力争取增量、盘活存量、管好流
量，保障全市经济社会发展用地。

法律解释： 违法用地指，未取得建设用地审批手续占用土地
或通过非法交易取得土地使用权；违法建设指，建设单位或
个人未依法取得国土、规划等行政主管部门的批准或擅自改
变批准内容的建筑体。

二、相关问题

通过调查研究、情况分析，有四方面的问题应该高度重视。

（一）执法力量严重不足。全市各级土地执法力量严重不足，
基层监管队伍薄弱、人员缺乏，有的国土所只有1人，就市、
县两级国土监察执法大队不足120人，监管全市6956平方公里
国土资源确实有很大难度，查处违法力量有限，暴力抗法时
有发生。



（二）违法用地依然严峻。违法用地违法建设在全市10个县
区不同程度的存在，小店区、晋源区、尖草平区被市政府确
定为违法用地易发区，在“城乡结合部、城中村改造、宅基
地开发、非工程建设、国道省道两侧、农村撂荒农田”等区
域土地违法问题较为突出，用地存在“未批先占、少批多占、
”和“非法交易、非法转让”等违法违规现象。仅2012年全
市村民宅基地违法用地宗数占到违法总数的18%。

（三）土地违法追究偏轻。《土地管理法》第七章法律责任
中规定，违法用地、违法建设单位或个人给予行政警告、行
政处分，行政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给予追究刑事责任。
在土地执法实践中追究刑事责任的犯罪行为很难执行，多数
违法用地行为以行政处罚为主，因违法成本低，追究责任轻，
处罚力度小，导致违法用地、违法建设犯罪行为不断滋长，
治理难度加大。


